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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监管协作的新发展：

以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的推行为中心


冯　辉

　　内容提要：《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ＦＡＴＣＡ）的推行体现出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通过

单边域外管辖强化国际金融及税收监管协作的立场。此种做法正逐步为多国所接受，表

明其已经与双边和多边合作一样，成为税收监管协作的一种模式。ＦＡＴＣＡ以信息监管为

中心，以经济利益为威慑，试图以单边域外管辖打破双边及多边合作在税收信息交换方面

不力的困境，在实践中灵活采取共同而有区别的类型化策略。其虽有争议和风险，但客观

上促进了税收监管协作的发展。ＦＡＴＣＡ关于主权豁免问题的规定也具有重要的规则示

范效应。我国应尽快与美国启动双边谈判并颁行自己的 ＦＡＴＣＡ，力求在新一轮的国际税

收监管协作中占据主动。

关键词：《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　监管协作　信息监管　域外管辖　豁免

冯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引　言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美国颁布《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ｃｔ，ＦＡＴＣＡ），〔１〕并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和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由美国国税局和财政部

联合颁布了实施细则草案与定稿。ＦＡＴＣＡ的核心内容是信息报告和预提税制度，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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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同时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支持（批准号：１４ＹＱ１０）。
严格说来，ＦＡＴＣＡ并非一部独立的法律，而是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颁布的《刺激雇佣以恢复就业法》（Ｈｉｒｉｎｇ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ｓ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１０）中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对１９８６年版《国内税收法典》（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
Ｃｏｄｅｏｆ１９８６）的修订。参见 Ｈｉｒ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１０，Ｐｕｂ．Ｌ．１１１－１４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ｐｏ．ｇｏｖ／ｆｄｓｙｓ／ｐｋｇ／ＰＬＡＷ１１１ｐｕｂｌ１４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最后访问于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３０日。网络资料的访问时间
下同。



海外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美国纳税人的海外金融账户信息，或美国纳税人在其中

享有实质收益的外国实体的金融账户信息；不遵守信息报告义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在获得

来源于美国的某些收入（包括股票红利、利息、保险费等）时将被征收３０％的预提税。〔２〕

ＦＡＴＣＡ颁布后引起不少争议和反对，在推行进度上一度也出现反复。ＦＡＴＣＡ及其实

施细则草案中确定的生效时间是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实施细则定稿则将之推迟至２０１４年１月

１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美国国税局宣布将生效时间再推迟 ６个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截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美国财政部官网宣布已有 ３０个国家与美国签署了政府间协定，

包括英、法、德、瑞士、开曼群岛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３〕 从美国国税局和财政部的态度

以及 ＦＡＴＣＡ已经取得的推行成果来看，生效时间再度推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中美双方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承诺，尽最大努力在

２０１４年１月前就 ＦＡＴＣＡ的实施达成协议。〔４〕 对于尚未与美国缔结双边政府协定的中国

而言，ＦＡＴＣＡ问题已变得棘手而紧迫。ＦＡＴＣＡ反映出以信息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及税收

监管协作的发展趋势，有必要对其加以追踪和分析。美国以不乏霸权色彩的单边域外管

辖扩张其国内立法固然令人反感，但在规制国际避税成为各国共识，且二十国集团中的众

多成员以及瑞士、开曼群岛等标志性避税地均已签署双边政府协定的客观情势下，仍一味

以霸权主义相斥并消极等待显然并不明智。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日益

深刻，以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为代表的新一轮贸易规则正在引发世界经济与贸

易领域的法律变革，而 ＦＡＴＣＡ的推行则表明了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监管事项上出现的协作

需求及其面临的困境。长期以来，我国在上述领域的规则制定和解释方面均处于较为被

动的地位，应当以 ＦＡＴＣＡ为契机对这一局面作实质性的突破。

二　以信息为中心的国际税收监管及其协作

（一）传统的信息获取机制及其困境

全球化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在促进经济自由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有效规

制跨境逃税避税的困扰。如何获取充分、及时、有效的信息，成为税收监管绩效的基础和

决定性因素。国内税收信息的获取可以有效依赖直接且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以及明

确且执行力较强的法律规范，相比之下国际范围内的税收信息获取则存在巨大障碍。解

决这一障碍的传统方式是订立双边和多边协定，即通过国家之间的税收信息交换来获取

税收信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主权国家之间税收合作和协助的日益加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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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ｃｔ，ＳＥＣ．５０１，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Ｂ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ｃｔ（ＦＡＴＣＡ）．
此外，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韩国在内的二十国集团成员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新西兰、瑞典等共 ２６个国家已经
与美国完成了签署双边协定的实质性准备。参见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Ｐａｇｅｓ／ＦＡＴＣＡ．ａｓｐｘ．
参见《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３０７１３／１０１５８５８３＿０．ｓｈｔ
ｍｌ。不过由于美国国税局和财政部在２０１３年７月底再次延迟了 ＦＡＴＣＡ的生效日期，中美对话中的承诺期限也
应视为自动延迟。



种税收合作机制往往以双边或多边条约为载体，借助这种条约机制，在岸国不仅可以获得

域外的税收信息，还可以使本国的税法通过避税地国的协助，在域外间接地得到执行。但

是，这种条约义务还必须通过成员国国内的法律来保证实施。”〔５〕

双边协定是指不同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双边税收情报交换协定（Ｔａ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ＩＥＡ）或者避免双重征税协定（Ｄｏｕｂｌ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ＴＣ）获取

税收信息，常见的信息交换方式包括应请求的交换（缔约一方主管当局针对国内具体案

件，依据协定请求另一方主管当局提供相关情报）、自动信息交换（缔约双方主管当局依

据约定，以批量形式自动提供有关纳税人取得专项收入的情报）和自发信息交换（缔约一

方主管当局将其认为有助于另一方主管当局执行税收协定及其所涉税种的信息主动提供

给另一方主管当局）等。双边协定尊重当事国各自税收主权，以各自需求为基础并通过

协商达成，理论上可执行度较高。但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税制差别较大，对跨国税收监

管的实际需求有较大差异，其结果往往是，一方面为达成双边协定而需付出的时间成本越

来越高，达成的共识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一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 ＴＩＥＡ或 ＤＴＣ数量膨胀

以后容易出现“碎片化”，可操作性与执行力均显著降低。

多边协定主要由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欧洲委员会和二十国

集团等推动。１９８７年，经合组织与欧洲委员会共同制定了第一部多边税收合作公约———

《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目的是在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协调打击国际避

税，其中包括了税收信息交换的内容。２０００年经合组织成立“全球税收论坛”，推广其所

制定的各项反避税政策，并于２００２年公布《税收情报交换协定范本》，用于指导各国通过

情报交换促进国际税收监管协作。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二十国集团推动与授

权下，全球税收论坛于２００９年９月改组为“全球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论坛”，专门致力

于监督和促进各国执行一项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标准及原则，即“为请求方提供可预

见的相关信息”。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联合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避免重复征税协定

范本》将该项标准及原则收录其中，标志着其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得到认可。〔６〕 ２０１０年 ４

月《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作了修订，主要体现在：经经合组织和欧洲委员会一致同意，

非经合组织和非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可以加入，从而在新形势下扩大了该公约的适用范围；

明确突破国内税收利益要求和银行保密制度对税收信息交换的障碍，从而强化了税收透

明度原则；扩大了信息交换的范围，在传统的应请求交换模式之外增加了自动交换

模式。〔７〕

相对双边协作而言，多边协作的优势首先是能够使信息交换的内容和范围均具备更

加直接和清晰的模板，便于执行。其次，多边协作能够通过设置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措施增

强多边规则的执行力。比如为推动“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标准及原则”的实施，２００９年

二十国集团支持经合组织建立了“名单制度”，即把在税收透明和信息交换问题上不合作

的国家和地区列入黑名单，取消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融资援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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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静：《从“瑞银集团案”看国际税收征管协调机制的走向》，《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参见崔晓静：《国际税收透明度同行评议及中国之应对》，《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参见崔晓静：《〈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修订及我国之应对》，《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２０１０年，二十国集团又支持全球税收论坛推出了“同行评议制度”，即组成同行评议小组
对论坛的１００多个成员国的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情况进行全面检测和评估，对外公布
检评结果并向二十国集团报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际税收信息交换机制的

约束力，但与此同时其实际效果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其效力从根本上说依赖于

缔约方或成员国的主动认同，多采取鼓励性和诱导性措施，往往通过声誉机制实现劝导或

督促之功能。至于其设置的惩罚措施，一方面实际效果尚待观察，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还面

临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推行霸权、干涉内政之指责的尴尬。〔８〕 易言之，这些“软性治理机

制”的实际功能固然不容否认，但其之所以能够在经合组织中得到采用并发挥一定作用，

是因为 ＯＣＥＤ在成员构成特有的趋同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硬性约束力的缺位使得同行
评议程序这一软性治理方法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９〕 事实上这也正是绝大部分国

际组织特别是会议和论坛性合作组织面临的共同困境。

（二）ＦＡＴＣＡ的价值与启示
税收信息交换的困境显示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税收信息的获取存在着类似于公共

产品的困境。一方面，特定纳税人在国际范围内的税收信息与其居住地国及众多来源地

国均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对其居住地国的税收主权管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以及以双边和多边协作方式进行税收信息交换的困难，又导

致税收信息的获取存在严重的“公地悲剧”。〔１０〕 税收监管对于税收信息而言属于外生力

量，监管机构及制度对纳税人及其经营活动的“嵌入”程度决定了信息获取以及整个监管

机制的绩效。即使就国内征管而言，这种外生性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监管成本，全球化和

跨国监管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困难和复杂性。

ＦＡＴＣＡ正是应此而生，其核心在于在双边和多边协作之外创设一种明确、直接、有效

的税收信息获取机制。〔１１〕 要言之，凡美国自然人、美国机构或拥有美国实际受益人的外

国机构持有的价值总计在５万美元以上的金融账户，有关账户持有人的类别、姓名、住址

和纳税人身份识别号，账户号码、余额或价值，账户的存、提、汇出、汇入款项等信息均需报

告。所报告的信息既应包括利息、股息、租金、工资、薪金、奖金等固定的或可以决定的年

度或定期的支付，也应包括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美国证券的净收入。承担报告义务的

外国机构包括外国非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外国金融机构又包括三类：一是在通常

银行业务过程中接受存款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等；二是以为他人的账户持有

金融资产作为其业务重要组成部分的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三是从事或对外

宣称其主要从事投资或衍生产品（期货、远期或期权）交易的机构，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

金、私募和风险投资基金等。信息报告方式包括“签订政府间协定完成报告”和“金融机

构直接与美国国税局签订协定完成报告”两种方式。如果不按照上述报告方式履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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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廖凡：《国际货币体制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参见崔晓静：《国际税收透明度同行评议及中国之应对》，《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ＭａｒｃＤ．Ｓｈｅｐｓｍａｎ，ＢｕｙｉｎｇＦＡＴＣＡ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Ｈｏｌｄｏｕ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３６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７６７，１７８９－１７９０（２０１３）．
ＪｏａｎｎａＨｅｉｂｅｒｇ，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６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ｅ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８５，
１６９０－１６９１（２０１２）．



义务，则某些来源于美国的所得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美国证券的净收入将被征收 ３０％的预

提税。此外，外国金融机构有义务针对其向“不合规账户持有人”（即违反 ＦＡＴＣＡ规定义

务的账户持有人）和“不合规外国金融机构”（即违反 ＦＡＴＣＡ规定义务的外国金融机构）

的支付款项代扣代缴３０％的预提税。

就作用机制而言，ＦＡＴＣＡ的出现再次证明双边和多边协作在国际税收监管问题上存

在的实质性局限，同时也开辟了解决问题的另一个出口，即绕开主权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

藩篱，在纳税人居住国税收监管机关与税收来源国金融机构之间构建直接通道，并借助可

充分执行的经济惩戒赋予信息获取机制以强制力。换言之，ＦＡＴＣＡ旨在以单边域外管辖

的方法实现对国际税收信息的直接嵌入，通过“一对多”的方式化解获取国际税收信息的

高昂成本。〔１２〕 ＦＡＴＣＡ的推行显示出在全球化的客观背景下，税收信息交换的推进机制

必然是一种多元化的存在，双边协作、多边协作与单边域外管辖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

值。只要不违反既有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就不能简单地斥为霸权或消极应对。

就具体内容而言，自动信息交换并非 ＦＡＴＣＡ首创，预提税制度也非其独有。欧盟理

事会２００３年颁布的《对存款所得采用支付利息形式的税收指令》即确立了自动信息交换制

度。２０１１年以来，瑞士与英、德等多国签署的双边协定中也设计了“匿名预提税机制”。〔１３〕

但凭借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与国际事务影响力，ＦＡＴＣＡ开辟出一种明确、直接、有效

的单边域外管辖模式，从实质上推进了自动信息交换机制的适用，同时也真正实践了预提

税的威慑功能。在本质上，“预提税制度并不是用来确保 ３０％税款的征收，而是一种迫使

对方达成信息共享协定的手段。”〔１４〕随着 ＦＡＴＣＡ的推行，其规则示范效应迅速展现。

２０１３年９月，经合组织将“自动信息交换标准”确立为税收信息交换的新标准，并得到二

十国集团的采纳和推广。受 ＦＡＴＣＡ的影响，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１３日经合组织发布了《金融账

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旨在实质性促进全球税收自动信息交换的新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国际税收监管协作上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多

年的对外开放、全球化的深度影响以及海外投资的大幅扩张使得我国面临的海外账户监

管压力并不比美国小。就总体思路而言，目前我国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对策：首先是

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的共识为契机，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国税总局等主管

部门与美国国税局、财政部启动谈判，以互惠、对等的自动信息交换机制为核心尽快达成

政府间协定。如果中美协定能够达成，这将是第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接受

ＦＡＴＣＡ，必将更快地推进 ＦＡＴＣＡ的实施。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点，争取更为有利的合

作条件。其次是尽快颁布我国自己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单边域外管辖与双边和

多边协作均是税收信息交换及国际税收监管多元化模式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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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Ｆｏｒｄｈａｍ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９６７，３０１１－３０１２（２０１１）．
当居住国税务当局要求瑞士提供本国纳税人海外账户信息时，客户可以选择公开账户信息，或者保密账户信息

但由瑞士代替居住国税务当局对这些保密账户征收高额预提税。又称“魔方协定”。参见朱晓丹：《“魔方协

定”：瑞士在国际税收信息交换领域的又一里程碑》，《涉外税务》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崔晓静：《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制度及我国的应对之策》，《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有必要过于纠结于霸权色彩、平等互惠、协商互助等抽象的国际法原则或对其一味作僵化

理解，而应审时度势，尽快推出中国版 ＦＡＴＣＡ，与我国已有的双边和多边协作机制形成呼

应。最后是修订配套法律规范。对我国与税收信息交换、国际监管协作等有关的配套法

律规范进行修订，是我国正式签署《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以及未来与美国签署 ＦＡＴＣＡ

实施协定后的客观要求。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６年颁布了《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作为税收信息交换和国际监管协作领域的统领性法律规范。不过以

现在的标准评判，其内容相对陈旧、单薄，与 ＦＡＴＣＡ及其配套细则以及《多边税收行政互

助公约》等相比显得不够细致，有些规定甚至存在抵触，〔１５〕亟需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修订。

三　以单边域外管辖促进双边和多边监管协作

（一）单边域外管辖与 ＦＡＴＣＡ的推行策略
ＦＡＴＣＡ的推行体现出美国强化本国法律域外效力的一贯立场及实践。域外管辖本

身为各国所采用，特别是在对一国或多国安全具有较大危害和高度重要的刑事领域（如

反恐、反洗钱等），以及适用频繁、需求广泛的民商事领域（如婚姻、继承、合同等）。各国

在这些领域存在共同的域外管辖需求，且具体需求之间的差异不大，因此鲜见霸权主义、

干涉内政等争执。但在一些各国需求差异较大、牵涉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如知识产权、

反垄断、金融、税收等，一国的域外管辖就容易引起国际法层面的争议。但恰恰是在这些

领域，理想化的治理规则又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公共产品困境。不同国家对于形成共同治

理规则的必要性虽有共识，但对具体内容的需求却大多具有明显乃至尖锐的差异，达成

“同类项共识”极其耗时耗力且最终内容往往单薄模糊，弹性过大。再者，受制于双边和

多边协作的固有局限，勉强达成的治理规则也存在执行力偏弱的缺陷。在此情况下，单边

域外管辖所具有的明确性、直接性和有效性就受到许多大国（尤其是对于具体领域的事

务监管具有更直接利益关联的大国）的重视，〔１６〕并在上述领域内屡屡成为与双边、多边协

作并列的国际治理规则形成范式之一。

ＦＡＴＣＡ即属此列。本质上属于自动信息交换的海外信息报告义务在经合组织等组
织的多年倡导下已经深入人心；预提税的设置看起来比较霸权，但其侧重于经济利益，且

并非 ＦＡＴＣＡ的真正着眼点。“它通过创设一种对违规的抑制措施来实现合规，而这种抑

制措施来自于默认征收３０％的预提税，除非报告了一定信息或者与美国国税局签订了协
定。外国机构一旦违规就受到强烈阻止甚至被惩罚，因此它们不得不按照美国的要求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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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尽管《规程》将自动信息交换作为６种交换类型之一，并排除了“情报请求与我国的税收利益无关”、“银行
对储户的信息有保密义务”（《规程》第１０条）等公认的信息交换障碍，但同时又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情报请
求与税收目的无关”、“提供情报可能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提供情报可能导致泄露商业秘密”、“提供情报可

能导致我国公民或居民受到歧视待遇”、“照我国法律法规、正常行政程序无法取得”、“在缔约国国内可以通过

正常行政程序、经过努力获得”、“总局认定的其他违反税收协定情报交换条款规定的情形”等裁量空间较大的

模糊理由拒绝缔约国主管当局的情报请求（《规程》第 ９条）。这是主权至上的传统看守式双边条约思维的体
现，已经不符合国际税收监管协作的实践需求。

参见彭岳：《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到合规。美国期望通过这种强硬的域外管辖权来实现对美国海外账户的监管。”〔１７〕对于

其他国家来说，与美国达成自动信息交换的政府间协定，以互惠方式实现信息共享，或者

颁布与美国相同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以对等方式实现域外管辖，既属明智而实惠

的选择，实际上也未尝不为美国所乐见。“如果一些主要国家也纷纷制定自己的 ＦＡＴＣＡ，

那么这些国家也将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向其提供本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事实上，实现

ＦＡＴＣＡ的多边化才是美国 ＦＡＴＣＡ的最终目标。”〔１８〕ＦＡＴＣＡ的推行进程及其成果展现出

这种以单边域外管辖促进双边和多边协作监管的策略的价值和效用。

表 １：已与美国达成 ＦＡＴＣＡ实施双边协定的国家（共 ３０个）

ＦＡＴＣＡ本身的规则进展 缔约国家、日期与数量进展

２０１０年 ３月 １８日公布法案正文后

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１５日公布实施细则草

案后

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达成五国联合声明；与瑞士、日

本达成双边联合声明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２６日公布政府间协定

模板 １及其附件后
与英国达成第 １个双边协定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１４日公布政府间协

定模板 ２及其附件后
与丹麦、墨西哥共达成 ２个双边协定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７日公布实施细则定

稿并宣布法案推迟生效后
与爱尔兰、瑞士、挪威、西班牙、德国、日本〔１９〕共达成 ６个双边协定

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９日宣布法案再次推

迟生效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４日更新

政府间协定模板 １、模板 ２及其附

件后

与法国、哥斯达黎加、（英属）开曼群岛、（英属）泽西岛、（英属）马恩

岛、（英属）格恩西岛、新西兰、（英属）马耳他、（英属）百慕大群岛、

毛里求斯、意大利、匈牙利、加拿大、芬兰、智利、卢森堡、洪都拉斯、爱

沙尼亚、比利时、澳大利亚、奥地利共达成 ２１个双边协定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Ｐａｇｅｓ／ＦＡＴＣ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ｓｐｘ。

（二）ＦＡＴＣＡ的推行策略及其启示
从总体策略来看，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非常重视循序渐进、积极引导、分类推进的策

略，体现出成熟老练的规划和实施技巧。鉴于各国在税收信息交换等国际税收监管问题

上已经习惯于借助双边和多边协作推进，而 ＦＡＴＣＡ客观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单边强制色

彩，因此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在实际推进 ＦＡＴＣＡ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得过分强势和霸

权，而是在明确自己的立场和目标后，采取了循序渐进、积极引导和分类推进的做法。

２０１０年３月公布法案正文后，留出了长达两年的时间给各国理解和适应。随后又通过实

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态度和规则内涵，特别是通过发布政府间协定模板淡化单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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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静：《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制度及我国的应对之策》，《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Ｊ．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ａｒｖｅｙＪｒ，ＦＡＴＣＡ—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ｓ，６ＴａｘＮｏｔｅｓ．７１５（２０１２）．转引自朱晓丹：《自动信息
交换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吗？———评析美国—瑞士签署执行 ＦＡＴＣＡ协定》，《国际税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与日本最终达成的是联合声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而非双边协定（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义色彩，展现出互惠、平等的态度，以此引导各国积极通过双边协定履行义务。面对推进

过程中的各种现实和潜在的阻力，适时通过推迟生效日期的做法进一步淡化单边强制色

彩，对各国施以引导和鼓励。而对于预料之中的进展缓慢，则采取了分类推进、重点示范

的策略，瞄准了几个明显的重点目标：首先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最困难的初始推进阶

段，通过联合声明的方式取得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随后与传统盟友英国率先

签订双边协定，使得首个政府间协定成功落地。其次是避税地。与瑞士、开曼群岛等传统

上拥有发达避税机制和严格银行保密制度的国家达成双边协定，显著开拓了 ＦＴＡＣＡ的适

用范围，不仅达到了 ＦＡＴＣＡ重点打击海外避税的核心意图，还产生了强烈的规则示范效

应。除此之外，中国也是一个重点目标，即经济与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国际金融发展

迅猛、在国际投资中处于重要输入国地位的发展中大国。

从基本内容来看，ＦＡＴＣＡ的推行采取了共同但有区分、兼顾整体规则与各国实际的

类型化策略，体现出平衡、务实的特点。为鼓励各国尽早采用 ＦＡＴＣＡ的自动信息交换框

架，美国财政部与国税局在颁布实施细则草案的同时发布了美国与法、德、意、西、英五国

达成的“联合声明”，其中明确指出，鉴于外国金融机构履行信息报告义务可能会受到本

国法律的限制，可以通过政府间协定实现金融机构报告义务的模式，即各国金融机构各自

向本国政府完成信息报告，随后由其本国政府与美国完成自动信息交换（后来成为政府

间协定模板１）。随后不久，美国又基于同样的立场与日本、瑞士达成了双边声明，创设出

另一种基于政府间协定实现金融机构报告义务的模式，即达成政府间协定后，由外国金融

机构直接向美国国税局完成信息报告（后来成为政府间协定模板 ２）。进而言之，政府间

协定模板１又分为基于 ＴＩＥＡ或 ＤＴＣ的互惠性模板、基于 ＴＩＥＡ或 ＤＴＣ的非互惠性模板

以及不基于 ＴＩＥＡ或 ＤＴＣ的非互惠性模板三种；政府间协定模板 ２也分为基于 ＴＩＥＡ或

ＤＴＣ的模板和不基于 ＴＩＥＡ或 ＤＴＣ的模板两种。如此既体现出对双边和多边税收监管协

作现实的尊重与理解，也体现出鼓励各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方案的务实态度。此外，

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ＦＡＴＣＡ也十分注重在确立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设置具体内容，

尽可能形成明确且可操作的共识性规则。例如，简要对比美国与英国、瑞士和开曼群岛之

间的三个政府间协定，不难看出这种“共同但有区分”的基本策略及原则。

表 ２：代表性 ＦＡＴＣＡ政府间双边协定的比较

美国—英国协定 美国—瑞士协定 美国—开曼群岛协定

信息交换

基本模式

金融机构各自向本国政府

报告，政府互相交换，但美

国政府承担的信息收集义

务在范围上窄很多。

瑞士金融机构直接向美国

国税局完成报告，美国国税

局 与 瑞 士 政 府 依 据 约 定

交换。

金融机构各自向本国政府报告，

政府互相交换。但目前协定只

规定了开曼群岛政府的收集义

务，未明确美国政府的收集义务。

双方主管

当局职责

强调各自税务主管当局对

于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职

责，多处体现出平等、互惠

的倾向。

强调瑞士税务主管当局对

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义务，

并明确指出应通过瑞士联

邦行政法院解决相关纠纷。

多处强调开曼群岛应履行美国

要求履行的必要义务，但在时限

和规则解释上赋予开曼群岛政

府一定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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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国协定 美国—瑞士协定 美国—开曼群岛协定

豁免问题

比较宽松。对于“豁免受益

主体”（政府组织、中央银

行、国际组织、退休基金等）

以及“视为合规金融机构”

（非营利组织等）的认定均

比较原则。

对于豁免受益主体的规定

比较宽松，但对于“视为合

规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投

资实体及工具的豁免资格

限制则比较严格。

特别严格。即使是政府组织、中

央银行等豁免受益主体也列举

了详尽的认定标准，对于退休基

金、各类投资实体及工具的豁免

资格更是做出了极其细致的

限制。

　　资料来源：根据三个协定内容整理。协定原文可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Ｐａｇｅｓ／ＦＡＴＣＡ．ａｓｐｘ。

ＦＡＴＣＡ这种以单边域外管辖推进双边和多边协作的策略，对于我国制定及实施自己

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就我国涉外法律目前的制定及实施而

言，无论是整体规划和战略设计、类型化的推进方法，还是法律规则的表述、实际推进过程

中的解释与变通，乃至法律规则的可遵从性和可操作性，都与 ＦＡＴＣＡ所展现出的水准存

在较大差距。当然，全球化领域的法律问题存在很多复杂性和特殊性，各国在实现本国法

律域外管辖效力的问题上面临的传统及现实约束也存在很大差别；此外，本文对此种以单

边域外管辖推进双边和多边协作的策略所作的分析侧重于文本且比较理想化，实践中这

种策略及进路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２０〕 尽管如此，如前所述，美国推进 ＦＡＴＣＡ的上述策

略和方法仍不乏“他山之石”的启示价值。

四　在主权豁免方面的发展及其启示

主权豁免是国际法上的重要理论原则和实践惯例，有绝对豁免与相对豁免之分。概

而言之，绝对豁免强调主权国家的身份，即主权国家的任何行为都应得到豁免，非经一国

同意或主动放弃豁免不得对其行使管辖权；后者则强调身份与行为的结合，即主权国家若

是从事一般性商事行为，则无需同意管辖或放弃豁免也可对其行使合理的管辖权。实践

中，相对豁免的适用日趋广泛，特别是２００４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颁布

后，相对豁免在贸易、投资等商事领域得到了多国认可，并为许多国际组织所倡导。〔２１〕

ＦＡＴＣＡ主要关涉国际金融领域的税收监管，该领域具有明显的“公私融合”特征，加之

ＦＡＴＣＡ又采取了单边域外管辖的推行模式，故而对主权豁免问题进行特别规定就显得尤

为必要。

ＦＡＴＣＡ规定，下列主体对金融机构的付款不会受到 ３０％预提税的惩罚：（１）外国政

府、外国政府的政治性组成部分，或者前述主体全资所有的代理机构或工具；（２）国际组

织或者其全资所有的代理机构或工具；（３）外国中央银行；（４）美国国税局认定的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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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逃税风险的组织或个人。在专门规定豁免问题的政府间协定模板附件 ２中，又明确了

政府实体可以豁免履行信息报告义务。“政府实体”是指 ＦＡＴＣＡ签约方的政府或者政治

分支（包括州、省、县或者其执行机构），或者其全资拥有的代理机构或执行机构。

与此同时，ＦＡＴＣＡ对于政府实体享受豁免也做出了严格限制，在主权身份与商业获

益之间构建起“防火墙”制度。只要掺杂商业利益，例如“政府实体实施的有关内容是与

特定的保险公司、保管机构或者存款机构从事商业金融活动所产生”，即不再享有 ＦＡＴＣＡ

项下的豁免地位。除此之外，ＦＡＴＣＡ还设计了其他一些豁免制度，例如出于监管效率考

虑而设计的小型金融机构及工具豁免，以及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设计的退休基金和养老

基金豁免等，但对所有豁免均设置了“不能用作商业逃税工具”这一底线。〔２２〕

ＦＡＴＣＡ对主权豁免范围的列举体现出对绝对豁免主义传统的尊重，但对不得用于商

业逃税目的或被用于从事商业获利行为这一点的强调则又显示出对相对豁免主义的推

崇。这一点既是对过度介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政府发出的警示，也值得我国在推行类似制

度时作为参照。从为我国特定金融机构争取豁免地位的角度考虑，只要不触碰底线，包括

豁免在内的 ＦＡＴＣＡ规则就均可通过双边协定予以重订。比如对于政策性银行，美国和墨

西哥的双边协定就将墨西哥国家金融发展银行、全国对外贸易银行（类似于中国进出口

银行）、全国公共工程和劳务银行、联邦开发银行（类似于我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农村金

融银行（类似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列为享有豁免地位的“政府实

体”。〔２３〕 我国政府在签订双边协定时可以借鉴这个思路予以争取。但以国家开发银行为

代表的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屡有重大商业行为，广泛地实质性参

与国际资本运作，商业色彩日趋浓厚，明显与 ＦＡＴＣＡ设置主权豁免的用意不符。因此，无

论中美双边谈判结果如何，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强化与 ＦＡＴＣＡ相

符的合规制度建设，均是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而对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来说，按照

ＦＡＴＣＡ的要求履行信息报告义务已是大势所趋。应当以此为契机，完善自身的信息合规

制度，增强“走出去”后的规则适应能力。

五　结　语

ＦＡＴＣＡ的颁布不仅是美国强化本国海外税收监管的举措，也是打破国际税收协作困

境的尝试。尽管 ＦＡＴＣＡ的规则设计和推进策略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其业已取得的推行进

展体现出单边域外管辖在推进国际税收监管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国际社会对其作为全球

化时代多元税收监管协作模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认同。无论是基于我国在国际税收监管协

作中的实际地位，还是出于维护我国税收监管利益和金融产业整体利益的考虑，我国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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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ｘｉｃｏ１１－１９－２０１２．ｐｄｆ．这是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９日订立的美墨双边协议中的规定，在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１７日的修订
版中作了保留。



当尽快与美国达成 ＦＡＴＣＡ实施协定，并充分利用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地位尽可

能争取更多利益。〔２４〕 与此同时，还应尽快颁布我国自己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并参

照 ＦＡＴＣＡ的推行策略予以推行，强化我国在既有的双边及多边监管协作机制中的实际地

位和影响力，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金融和税收监管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实施中的消极被动

局面。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ＴＣ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ｔｉｍ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ｂｙｍａｎｙ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ｌｉｋ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ａｍｏｄｅｏｆｔａｘ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ＡＴＣＡ，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ｉｔ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ｓｉｔｓ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ｐｏｗｅｒ，ｔｒｉｅｓ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ｏ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ａ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ｅｄｂｙ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ｗａ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ａｎｄｒｉｓｋｙ，ｉｔｄｏ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ｘ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ＡＴＣＡ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ｎ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ｌｓｏｈａｖｅ

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ｈｏｌ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ａｎｄ

ｅｎａｃｔｉｔｓｏｗｎＦＡＴＣＡ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ｏａｓ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ａｎｅｗｒｏｕｎ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ｘ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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